关于巴州辖区开展公路治超非现场执法的通告

 

为进一步加强货运车辆超限超载治理工作，保障公路安全畅通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公路安全保护条例》《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治理办法》等法律规章规定，经州人民政府批准，在巴州2处重点路段设置公路治超非现场执法点位，对途径货物运输车辆实施24小时动态自动称重检测及电子抓拍，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二、公路治超非现场执法点位
1、G216和静县黄水沟非现场执法点(G216线K1099+920米，双向）。

2、G315且末县非现场执法点(G315线K1844+500米，双向）。

· 三、启用时间

1、 试运行阶段：2026年2月15日-2026年3月16日。

2、 正式启用时间：2026年3月17日。
3、 平台试运行期间，对途径以上非现场执法点位的超限超载车辆，巴州交通运输执法部门将向车辆所有人推送违法信息，予以警告；平台正式启用后，巴州交通运输执法部门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对超限违法行为开展行政执法工作。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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